桃園市立永豐高中國中部112學年度 寒假暨第二學期 課業輔導意願調查表
一、主旨：為使學生在正常上課之餘，能充分利用課後時間，加強學習效果，特開辦課業輔導課程，以原班開班授課為原則。

2、 依據：

(一)教育部頒「國民中小學正常教學實施要點」辦理。

(二)市府109.08.01「桃園市市立國民中學學生課後輔導及寒暑假學藝活動實施要點」辦理。

三、開課時間

寒假輔導課：113年01月22日~113年01月26日，每天4節。
第八節輔導課：學期中星期一～星期五第8節，4：05~4：50(體育班為專長訓練課程)。
四、課程及師資：課程為國、英、數、理化、歷史、地理等，師資由本校教師擔任。
五、費用（依市府109.08.01規定）

1.寒假輔導課：480元

2.第八節輔導課：國一1824元；國二1800元；國三1272元
以上費用將於112學年度第二學期註冊單繳納。
六、由副班長於12月4日(一)將回條及總表一併繳交至教務處國中教學組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務處  敬上 112/11/30
(
兩種回條不需撕開。副班長點收後，填寫「各班參加人數總表」（寒輔、課輔各1張），總表連同回條，於12月4日(一)前交回教務處國中教學組。(不論是否參加都要交回條)

桃園市立永豐高中國中部112學年度 寒假 課業輔導同意書回條

	年    班   座號：            姓名：

	(要參加112學年度寒假課業輔導。
(不參加112學年度寒假課業輔導。
          此致          永豐高中

家長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(請簽全名)


桃園市立永豐高中國中部112學年度 第二學期 課業輔導同意書回條
	年    班   座號：            姓名：

	(要參加112學年度第二學期第8節課業輔導。

(不參加112學年度第二學期第8節課業輔導。
          此致          永豐高中
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章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簽全名)


